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1 次系務會議紀錄 

壹、 時     間：109 年 3 月 2 日（星期一）下午 16 點 30 分 
貳、 地     點：AS104 會議室 
參、 主     席：余祺主任             紀錄：陳妍妙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伍、 主 席 報 告： 

一、 有關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疫宣導事項： 
（一）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日益嚴重，本系系館因應防役工作，目前僅開放

AS105 教室旁之單一出入口，並進行體溫量測，並確實上網登錄，也

請上網填寫防疫調查表。 
（二）請全系師生要勤洗手消毒，戴口罩。 
（三）教室不提供冷氣卡，請打開窗戶保持通風。 
（四）倘若有發現學生體溫過高抑或是有發現疑似病例時，請先通報校安中

心，校內分機 7623、7624 或 7119。 
（五）體溫量測會採排班制，開學第一週，會請系學會及研究生先行協助，

第二週後，則會請各研究室學生協助幫忙，每週五天，每天分成上午

與下午 2個時段，系上共計有 10個研究室（陳老師與鄭老師合併計算），

每研究室負責 1 個時段。 
（六）倘若早上第 1 節課程上課地點並非在系館，則請同學或老師可以就近

測量體溫，例如第 1 節是體育課則直接在體育館量測。 
（七）系館與各教室皆有進入與離開的 QR CODE 代碼，分別已張貼於教室

外各出入口，也同時公告在 AS105 教室外佈告欄。請全系教職員生要

確實登入每天的體溫，倘若真的有狀況發生，可以有效的查詢教職員

生在校園內的動向。另外，研究室若的計畫助理也需要確實登入每日

的體溫。本學期學校施行每堂課程安排固定座位且每堂課程都需點名，

倘若真的有狀況發生，就可以直接找尋需要篩檢對象。 
（八）教職員遇是遇到醫院隔離、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則請是請公假；自主

健康管理則是請病假，若有請假問題不清楚，則可以尋問人事室。 
（九）倘若學生因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跟自主健康管理等狀況需請假時，因

學生有受教權，教師需提供線上教學資源，目前學校是建議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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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CAM 錄製影音檔，為避免有智財權爭議產生，請老師將錄製

影音檔上傳至數位學習平台（MOODLE），另外，系上會提供錄音筆

供教師使用，此為本系財產，請教師務必妥善保管，也可用於未來碩

士班學生口試時進行錄音。倘若，老師上課時發現忘記帶錄音筆，是

可以來系辦借用，但僅限借用 2 次，第 3 次起則不提供借用。 
（十）其他內容請全系教職員生詳閱本校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教師教學指引與本校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學生安心就學

指引簡報資料。 
二、 恭喜吳錫勳老師於 108 年度通過升等為副教授。 
三、 恭賀張秀鑾老師與余祺老師榮獲農學院 108 年度產學績效獎之第二級殊

榮。 
四、 教務處通知：因配合防疫需求，請授課老師務必依據課程點名條點名，

核對學生到課情形。請於所授每一門課程安排固定座位，修課學生確實

依據安排座位後請勿任意更動，且拍照留存，以掌握學生出席情形。3 月

2 日至 6 日課程加退選期間，若修課學生尚未確定，請先記錄座位表及拍

照，上述記錄座位表及照片請系辦留存，另將座位表表影本乙份於 3 月

23 日前擲送教務處存查。 
五、 學務處健康促進諮商中心提供各系肘壓式乾洗手機 1 台，本系安置在

AS105 教室旁，有需要使用之師生，可以至此處使用。另外，防疫期間，

學生來系辦借用上課教室鑰匙時，會提供 75%酒精，供上課師生使用。 
六、 大專校院學生影印國內、外之書籍，如係整本或為其大部分之影印，或

化整為零之影印行為均已超出合理使用範圍，會構成著作權之侵害行為，

如遭權利人依法追訴，恐須負擔刑事及民事之法律責任，請尊重智慧財

產權，使用正版教科書（含二手書），勿非法影印書籍、教材，以免侵害

他人著作權。 
七、 本校為推動節能減紙，公文大都會以 E-mail 通知各位老師，請老師需定

時上網收信。另外，請各位老師指派學生每日至系辦公室查看是否有公

文或郵件未領取，以免延誤公事。 
八、 本（108-2）學期本系課程大綱為 98%、課程進度表上網率為 90%，教材

上網率為 78%。截至 109 年 3 月 1 日止，尚未上網課程進度表與教材之

課程資訊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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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來源：http://elearning.npust.edu.tw/course_analysis/adm/index.php） 
項目 上網比率 未上網課程明細 
課程大綱 98% 1082_大一體育(2)(3460) 鄭健偉 

課程進度表 90% 1082_校外實習(3496) 張秀鑾 , 余
祺 ,翁瑞奇 ,
沈朋志 , 劉
世華 , 陳志

銘 ,黃自毅 ,
吳錫勳 , 彭
劭于 , 楊國

泰,鄭富元 
1082_畜產產業實習(3497) 張秀鑾 , 余

祺 ,翁瑞奇 ,
沈朋志 , 劉
世華 , 陳志

銘 ,黃自毅 ,
吳錫勳 , 彭
劭于 , 楊國

泰,鄭富元 
1082_現場實務實習(3498) 張秀鑾 , 余

祺 ,翁瑞奇 ,
沈朋志 , 劉
世華 , 陳志

銘 ,黃自毅 ,
吳錫勳 , 彭
劭于 , 楊國

泰,鄭富元 
1082_飼料配方設計(3486) 謝豪晃 

1082_動物代謝調節(8178) 翁瑞奇 

教材 78% 1082_通識教育講座(3458) 王國安 

1082_國文(閱讀與寫作)(2)(3459) 趙修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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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上網比率 未上網課程明細 
1082_大一體育(2)(3460) 鄭健偉 
1082_動物營養學(3475) 余祺 
1082_禽畜保健(3489) 劉世賢 , 吳

弘毅 
1082_禽畜保健實習(3490) 劉世賢 , 吳

弘毅 
1082_校外實習(3496) 張秀鑾 , 余

祺 ,翁瑞奇 ,
沈朋志 , 劉
世華 , 陳志

銘 ,黃自毅 ,
吳錫勳 , 彭
劭于 , 楊國

泰,鄭富元 
1082_畜產產業實習(3497) 張秀鑾 , 余

祺 ,翁瑞奇 ,
沈朋志 , 劉
世華 , 陳志

銘 ,黃自毅 ,
吳錫勳 , 彭
劭于 , 楊國

泰,鄭富元 
1082_現場實務實習(3498) 張秀鑾 , 余

祺 ,翁瑞奇 ,
沈朋志 , 劉
世華 , 陳志

銘 ,黃自毅 ,
吳錫勳 , 彭
劭于 , 楊國

泰,鄭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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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上網比率 未上網課程明細 
1082_校外實習(6523) 張秀鑾 , 余

祺 ,翁瑞奇 ,
沈朋志 , 劉
世華 , 陳志

銘 ,黃自毅 ,
吳錫勳 , 彭
劭于 , 楊國

泰,鄭富元 
1082_飼料配方設計(3486) 謝豪晃 
1082_動物代謝調節(8178) 翁瑞奇 

主席補充：1082_大一體育(2)(3460)請系辦通知體育室轉知授課老師上網

填寫；1082_校外實習(3496)與 1082_畜產產業實習(3497)課程請彭劭于老

師協助填寫；1082_現場實務實習(3498)請沈朋志老師協助填寫；1082_
校外實習(6523)請黃自毅老師協助填寫；其他尚未完成的老師，請上網協

助完成。 
陸、 報告案： 

一、 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通知：配合教育部辦理提升高教公共性計畫，本校

規劃於 107 學年度起辦理「安心就學讀書會」，針對教育部認定之弱勢身

分學生提供課後讀書與輔導，建立學生互助的讀書環境與風氣，精進學

生學習效率。提供弱勢生相關經費，希冀將弱勢生校外打工的部份時間

轉為研習課業，減輕弱勢生在課業與經濟方面之壓力，進而增加優秀同

學繼續深造攻讀本校研究所的意願與機會。歡迎有意願辦理 108 學年度

第二學期「安心就學讀書會」之系所，於 109 年 3 月 6 日（星期五）前

提出申請。 
二、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通知：有意申請「108 學年度研究生研究成果獎勵」

之研究生，請依本校研究生研究成果獎勵辦法辦理，並於 109 年 3 月 16
日前將申請資料送至系辦公室。 

三、 總務處保管組通知：本系 109 年度財產盤點（複盤）日期訂於 109 年 5
月 6 日（星期三），請老師（保管人）先行自行初盤，請確實檢視條碼標

籤是否均已張貼，自盤結束後請填寫「財物初盤盤點記錄表」，核章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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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9 年 3 月底將記錄表紙本繳至系辦彙整擲交保管組；另保管人明細

清冊 1 份請於簽章後於複盤日前繳回保管組（繳回前請自行影印留存）。 
四、 本系執行 108 學年度校外實習有編【差旅費】供老師核銷，故老師前往

實習機構訪視學生差旅費則由該計畫經費項下支應，其出差事由需與校

外實習訪視學生事項有關方能進行經費核銷，惠請老師申請出差，同時

mail 告知系辦公室，以利登錄。在填寫國內出差申請單時，下列事項請

老師協助配合： 
1.經費來源：教育部計畫(含教卓典範) 
2.計畫主持人：趙雨潔 
3.註備欄內登打： 
委託機關：教育部  
計畫編號：1095702-06 
計畫名稱：*1-6 落實教學創新-強化學生專業實務實作能力(經常門) 

五、 學生校外實習訪視規定：依根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二十一條規定：

「學期課程的輔導次數，以每學期至少三次為原則，並且應履行實訪視。」；

根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二十二條規定：「學期課程的實地訪視次數至

少二次」（本校校外實習輔導記錄表電子檔已 mail 給全系教師） 
六、 各委員報告案： 
（一）全國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系統（張秀鑾教師）：負責單位預計 3 月

5 日會召開會議。 
（二） 國際事務委員（張秀鑾教師與楊國泰教師）：英文網站評比暫緩延後進

行。 
（三） 遠距教學委員會委員（楊國泰教師）：負責單位預計 3 月 26 日召開會

議。 
（四）資訊系統管理委員（楊國泰教師）：目前系網頁改版中，將會更新成

WORD PRESS，請各位老師提供招生主軸標語、口號、特色、誘因等

招生素材，或是有相關照片或是想法，也可以一併提供出來，同時也

會把丹麥人才培育的 FB 連結至系上網頁，目前還有缺少教師部份相

關資訊，例如教師畢業時間等，這些都列入評核項目中。學校預計今

年 3 月 16 日上線，訂於 3 月 19 日至電算中心進行口頭簡報，本身並

不是學習網頁製作，故該部份有些難度，已有請系學會學生幫忙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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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尋問電算中心是否可以把當初套用模板改掉，電算中心回覆，

若中途要改模版則有部份設定值會無法連動。 
主席裁示：請老師把檢核表 EMAIL 給系辦，系辦會統一轉寄給老師，

再麻煩老師們集思廣益後，再把想法提供給楊老師。 
（五） 推廣教授（翁瑞奇教師）：無。 
（六）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委員（陳志銘教師）：上學期末時有召開會

議，因比較緊急，故有先把相關資料先傳到網路群組內，環安衛通知

有關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辦法規定，在購買時，要請廠商提供一般

運送聯單，若比較輕，則可以用簡易運送聯單，以前只有收取銷貨單，

現在起，請廠商要提供銷貨單及簡易運送聯單。 
主席裁示：請老師把會議資料 EMAIL 給系辦，系辦會統一轉寄給老

師。 
（七）圖書管理委員會委員（翁瑞奇教師）：西文圖書書單已於上個學期繳至

圖書館，倘若有購入，會再通知全系教師。 
主席裁示：書單購入後請務必通知全系教師。 

（八）院課程委員會委員（吳錫勳教師）：無。 
（九）系學會指導老師（黃自毅教師與楊國泰教師）：無。 

系學會長報告：本學期期中考前所有活動會全部取消，下週的系大會

採用線上的方式召開，會在 YOUTUBE 直撥，那相關的海報已製作完

畢，之後把公告在佈告欄也會寄送給每位老師的 EMAIL 信箱。 
主席裁示：因尚未收到學校要票選優良導師通知，待收到通知後，會

請系學會製作選票，再麻煩各位導班利用必修課程時間將選票發給同

學，投完後，統一繳回至系學會，再進行開票。 
（十）職涯導師（彭劭于教師與鄭富元教師）：負責單位預計 3 月 10 日召開

會議。 
（十一） 教師會聯絡人（陳志銘教師）：無。 
（十二） 系教官（蘇文男教官）：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日趨嚴重，本校依教

育部指示成立防疫小組，校內長官特此增修本校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教師教學指引與本校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學生安心就學指引，會場每位與會人員手上皆有此 2 份簡報資料。有

關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跟自主健康管理的對象、適用的範圍、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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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出門、監測方式、通知書、注意事項、違反的罰則等等，簡報內有

詳細說明，請詳閱。各系師生上課前需量測體溫，建議載口罩上課，

可以用乾洗手或是酒精消毒。屏東縣衛生局已有通知學校，只要校內

有同學有發燒症狀，則要隔離，並先通知校安中心，屏東縣衛生局會

派專車來接同學進行篩檢，篩檢隔離期間，會入住在小木屋，若確定

為陰性，則會讓同學回到學校上課，倘若是陽性，則會進行隔離相關

措施，發燒篩檢隔離期間以公假辦理。若有發生符合居家隔離、居家

檢疫跟自主健康管理者，則需隔離 14 天。目前大家都很關注有關新型

冠狀病毒肺炎訊息，若要轉轉相關訊息，請務必查證過確定為事實後

再轉傳，倘若，散播假消息，警調單位則會進行調查，查驗是散播假

消息，會依傳染病防治法規定，處以罰金。其他的資料，請全系教職

員生詳閱本校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教師教學指引與本校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學生安心就學指引簡報資料。 
柒、 上次會議討論及決議：  

會議提案 決 議 執行情形 

提案一 

108-2本系重要會議預定召

開日期案，請討論。 

 

照案通過，會議預定日期如附件一。。 

 

照案執行。 

 
捌、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本系申請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案，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通知，每門課程申請業師協同教學時數以全學期

授課總時數六分之一為上限，一門課程不限由一位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教學模式以專任教師、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以及研究人員授課為主，

業師協同教學為輔，本校專任教師、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以及研究人

員仍應全學期主持課程。 
二、 課程申請以日間四技部課程為優先，其他部制別得視實際需求配合規劃

之。課程申請以教學單位依其系科特色及產業發展需求所開設之專業實

務課程為主，其他如基礎課程、理論課程、通識課程、導論或演講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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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課程不得申請協同教學。 
三、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法」（如附件二）與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如附件三），進

行審核業界資格。 
四、 本系 108-2「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分配課程數（小時）為 27 小時。 
五、 本學期提出申請共 24 小時，申請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之課程如下（擬聘

任業界專家資料，如傳閱附件 1）： 
課程名稱（學分數） 申請教師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時數） 
乳用家畜飼養管理實實習/必
修（1 學分）【四動畜三 A】 

吳錫勳 浤安牧場 
陳育彬牧場經營管理師（3 週/6
小時） 

經濟動物繁殖學實習/必修 
（1 學分）【四動畜二 A】 

彭劭于 波克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蕭在莒董事長兼總經理（3 週/6
小時） 

動物育種學/必修 
（2 學分）【四動畜二 A】 

張秀鑾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林德育研究員（3 週/6 小時） 
飼料分析與品管/選修 
（2 學分）【四動畜二 A】 

黃自毅 金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鍾啟宏經理（3 週/6 小時） 

決議： 
一、 本系僅申請 24 小時，依規定，尚有 3 小時可供申請，欲申請者，請儘

速提出。 
二、 吳錫勳老師提出申請，申請課程為乳用家畜飼養管理 3 週 3 小時，業界

專家資料同「乳用家畜飼養管理實實習」課程。 
三、 照案通過，申請資料提供教務處核備。 

 

提案二                                 

案由：有關中五學制境外學生於畢業前增修課程案，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本校學則第 22 條第 2 項第 11 目規定：外國學生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

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地區同級同類學校畢業生申請

入學者，須於原規定課程增修至少 12 個畢業學分，其增修科目由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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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之。 
二、 應增修本系專業選修課程 12 學分。 

決議：需增修本系專業選修 6 學分，一般選修 6 學分。 
 
提案三                                 
案由：109 年度校務基金核定經費分配案，請討論。 
說明： 

一、 依 108 年度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二、 檢附大學部與碩士班經費分配明細（如附件四）。 

決議： 
一、 因今年大學部經費有增多，故今年實習材料費提高至 10,000 元（原金額

為 5,000 元），倘若明年經費有減少，則就恢復至原規劃金額。 
二、 餘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109 年度農學院補助本系儀器設備重點經費及分配採購優先順序案，請討

論。 
說明： 

一、 依農學院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主管會議決議辦理。 
二、 本(109)年度資本門（農學院公式型）經費分配金額為 1,087,317 元。該

經費需於 109 年 4 月 30 日前辦妥採購申請，逾時未申請將予以收回，

連同各項設備標餘款由農學院統籌運用。 
三、 欲研提申請競爭型經費補助，依「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學院儀器設備重

點補助經費執行要點」規定，應先經過該系、所務會議通過後，檢附會

議紀錄、保管組提供近三年採購儀器設備清單，及各申請案近五年績效

清單，如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專書、技術報告、專利、技術轉移、

研究計畫及其他實務應用績效，始得提出申請；未備妥上述資料者不予

受理申請。 
四、 檢附本系教師已提出之資本門經費需求，預算如附件五。 

決議： 
一、 農學院公式型需優先更新本系門禁系統、AS105 視廳教室冷氣 2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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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103 系辦公室冷氣機 1 台、系主任公務用主機 1 台。 
二、 依教師提出申請資本門設備，核定補助說明如下： 

序號 購買品項名稱 單位 數量 核定補助說明 

1 碎冰製冰機 台 1 同意補助 

2 冷氣機 台 1 本年度不予補助 

3 一貫攪拌機 台 2 僅補助 1 台 

4 混合機 台 1 同意補助 

5 貢丸成型機 台 1 請改申請學院競爭型經費 

6 二氧化碳培養箱附 H2O2 滅菌組 台 1 同意補助 

7 4 尺垂直落地型無菌無塵操作台 台 1 同意補助 

8 實驗桌 W1100xD750xH850mm 座 1 同意補助 

9 90L 冷藏冷凍櫃 台 1 同意補助 

10 實驗室空調系統 台 1 同意補助 

11 10L 水浴槽 台 1 同意補助 

12 臥式上掀式冰櫃 台 1 同意補助 

13 液態氮桶 組 1 本年度不予補助 

14 3 尺垂直落地型無菌無塵操作台 組 1 同意補助 

15 高解析實體顯微鏡 台 1 請改申請學院競爭型經費 

16 冷氣 台 1 本年度不予補助 

17 iSperm 智慧行動精子分析系統 台 1 同意補助 

 
玖、 臨時動議 
壹拾、 散會

第 11 頁，共 18 頁 



附件一 

108-2 本系教師相關重要會議預定日期如下： 
日期 週次 會議名稱 出（列）席人員 

109/03/02（一） 1 正式上課  
109/03/02（一） 1 系務會議（2 月份） 

系課程委員會（預定） 
（A） 

全系教師與學生代表 
109/03/09（一） 2 期初系大會（警報系統定期檢測）

（本次採網路直撥方式進行） 
全系師生與教官 

109/03/21（六） 3 全校碩士班(面試)招生考試 參與對象：本系教師 
109/04/09（四） 6 校課程委員會  
109/04/18（六） 7 高中申請入學面試考試 參與對象：本系教師、

系學會 
109/04/20（一） 8 系務會議（4 月份） （A） 
109/04/23（四） 8 教務會議 系主任 
109/05/18（一） 12 系務會議（5 月份） 

系輔導會議（預定） 
（A） 

109/06/08（一） 15 期末系大會（警報系統定期檢測） 全系師生與教官 
109/06/13（六） 15 畢業典禮  
109/06/15（一） 16 系務會議（6 月份） （A） 
109/06/21（日） 16 四技甄選甄試考試 參與對象：本系教師、

系學會 
109/06/22（一） 17 校務會議 校務會議代表 
109/06/23（二） 17 校園安全暨交通安全委員會議 系主任 
109/07/03（五） 18 學生獎懲委員會議 系主任 
109/07/04（一） 19 職涯發展委員會 職涯導師 

（A）：全系老師、教官、班代（大學部與研究所）與學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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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專科以上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法 
發佈日期：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 
修正日期：民國 107 年 11 月 16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專科以上學校（以下簡稱學校）遴聘之業界專家，其專長領域應與系科

專業實務技能相關。 
學校遴聘之業界專家，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 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具有五年以上與任教領域專業相

關實務經驗之專業工作年資，表現優異者。 
二、 非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具有十年以上與任教領域專業相

關實務經驗之專業工作年資，表現優異者。 
三、 曾任國家級以上之專業競賽選手、教練或裁判者。 
四、 曾獲頒國家級以上之專業競賽獎牌或榮譽證書。 
五、 其他經學校行政程序認定其專業實務經驗符合專業實務課程所

需，足堪擔任是項工作者。 
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聘任為業界專家： 
一、 曾犯內亂、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二、 曾服公務，因貪汙瀆職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三、 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 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五、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六、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

性侵害行為屬實。 
七、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

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且情節重大。 
八、 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之證據，經有關機

關查證屬實。 
九、 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

關查證屬實。 
十、 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十一、 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業界專家有前項各款規定情事之一者，學校應向學校主管機關辦理通報
事宜，聘任業界專家前，應辦理資訊蒐集及查詢；其通報、資訊蒐集、
查詢及其他相關事項，準用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與資訊蒐集及查詢辦
法之規定。 

第 3 條 學校辦理業界專家之遴聘程序及相關權利義務事項，由學校定之。 
學校應與業界專家簽訂聘任契約，載明業界專家之聘期、協助授課內容
及相關權利義務事宜。 

第 4 條 學校遴聘業界專家與授課教師進行協同教學之課程，以依系科特色及產
業發展需求所開設之專業實務課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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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 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之課程，應由授課教師全學期主持課程教
學，並以授課教師為主、業界專家為輔協同授課。 
業界專家進行協同教學授課，應與授課教師共同規劃課程，並得指導學
生、編撰教材或作成相關實務性之教材（具）。 

第 6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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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99年 9月 16日第 146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5年 9月 8日第 210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7年 10月 11日第 232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本校為提升學生就業力，引進業界師資參與教學並豐富教學內容，特訂定「國

立屏東科技大學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之協同教學，係指 本校專任教師、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以及研

究人員 所講授之課程，部分內容得邀請專長領域與系科專業實務技能相關業

界專家參與共同教學稱之。業師之資格審定，比照「專科以上學校遴聘業界

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法」辦理，業師之鐘點費支付標準，悉依「教育部補助

技專校院辦理實務課程發展及師生實務增能實施要點」辦理。 

三、 協同教學課程申請以日間四技部課程為優先，其他部制別得視實際需要配合

規劃之。課程申請以教學單位依其系科特色及產業發展需求所開設之專業實

務課程為主，其他如基礎課程、理論課程、通識課程、導論或演講性質之課

程不得申請協同教學。 

四、 業師之聘期配合學期制，採一學期一聘。不計入本校師資員額，本校亦不代

為申辦教師證書。業界專家進行協同教學授課，應與授課教師共同規劃課

程，並得指導學生、編撰教材或作成相關實務性之教材（具）。 

五、 每門課程申請業師協同教學時數 以全學期授課總時數六分之一為上限，一

門課程不限由一位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教學模式以本校專任教師、校務基金

進用教學人員以及研究人員 授課為主，業師協同教學為輔，本校專任教師、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以及研究人員 仍應全學期主持課程，其鐘點費依原課

程時數按月核給。 

六、 各教學單位應於實施前填具申請表，經系(所)教評會或系(所)相關會議審議後

送院備查，並交至教學資源中心據以辦理相關核聘事宜。 

七、 申請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課程之教學單位及教師，應配合辦理相關計畫申請、

管考及執行成效資料之填報。 
八、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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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05 至 109 年度校務基金核定經費分配 

年度 
大學部 碩士班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備註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備註 
105 681,705 0 681,705 247,819 262,283 0 262,283 28,336 
106 698,770 0 698,770 17,065 257,557 0 257,557 -4,726 
107 888,551 0 888,551 189,781 254,355 0 254,355 -3,202 
108 974,394 0 974,394 85,843 259,872 0 259,872 5,517 
109 1,010,014 0 1,010,014 35,620 253,758 0 253,758 -6,114 

 
109 年度大學部經費分配明細表如下： 
項目 元 

經常門  

1.每位教師行政事務費（@5,000*12 位） 60,000 

2.每門實習材料費（@10,000*30 門） 300,000 

3.學習型生活服務助學金 303,004 

4.影印機租金（@5,000*12 月） 60,000 

5.網路維護費用（分攤）（電算中心費用） 10,500 

6.會議誤餐費用（系上會議） 60,000 

7.碳粉匣 50,000 

8.設備維修費（含水電等） 60,000 

9.講座鐘點費（預計 10 場，每場 2 小時，2,000/時） 40,000 

10.交通費（實報實銷，預計高鐵台北-左營 1,530*2*10、新左營-屏

東自強號 67*2*10、屏東-屏科大 59*2*10） 
33,120 

11.二代健保費（演講鐘點費必須編列 1.91%二代健保） 760 

12.系辦行政處理費 32,630 
合計 1,010,014 

109 年度碩士班經費分配明細表如下： 
項目 元 

經常門  
碩士暨碩專班畢業論文核銷項目為 口試費 與 交通費（實報實銷）

【住宿費僅限雙聯學制之友校口試委員可供核銷】 253,758 

合計 253,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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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序號 購買品項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 

1 碎冰製冰機 台 1 88,000 88,000 鄭_微生物實習、遺傳實習、蛋品加工實習等課程操作提供碎冰使用 

2 
冷氣機 台 

1 50,000 50,000 
鄭_蛋品加工學實習、乳品加工學實習、肉品加工學實習課程使用，

降低環境溫度確保衛生安全製程。 

3 
一貫攪拌機 台 

2 35,000 70,000 
鄭_蛋品加工學實習、肉品加工學實習課程皆須使用攪打乳化，採購

此設備將有助於協助學生取得肉品加工證照。  

4 
混合機 台 

1 72,000 72,000 
鄭_肉品加工學實習，混合機為肉品加工製備所需要之設備，採購此

設備將有助於協助學生取得肉品加工證照。  

5 貢丸成型機 台 1 350,000 350,000 鄭_肉品加工學實習，訓練學生操作乳化型肉製品技能所需之設備。 

6 
二氧化碳培養箱附

H2O2 滅菌組 
台 1 295,000 295,000 

楊_細胞及胚培養用，適用於解剖生理學暨實習、遺傳學暨實習、動

物遺傳工程暨實習 

7 
4 尺垂直落地型無菌

無塵操作台 
台 1 83,500 83,500 

楊_細胞體外無菌操作用，適用於解剖生理學暨實習、遺傳學暨實

習、動物遺傳工程暨實習 

8 
實 驗 桌

W1100xD750xH850
mm 

座 1 33,000 33,000 
楊_細胞培養液配製操作用，適用於解剖生理學暨實習、遺傳學暨實

習、動物遺傳工程暨實習 

9 90L 冷藏冷凍櫃 台 1 10,500 10,500 
楊_細胞培養液、血清及藥品貯存用，適用於解剖生理學暨實習、遺

傳學暨實習、動物遺傳工程暨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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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購買品項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註 

10 實驗室空調系統 台 1 32,500 32,500 
楊_維持細胞房環境恆溫用，適用於解剖生理學暨實習、遺傳學暨實

習、動物遺傳工程暨實習 

11 10L 水浴槽 台 1 14,500 14,500 
楊_細胞、培養液及血清解凍回溫用，適用於解剖生理學暨實習、遺

傳學暨實習、動物遺傳工程暨實習 

12 
臥式上掀式冰櫃 台 1 10,500 10,500 彭_經濟動物繁殖學實習、牧場實習、動物學實習等課程藥品、血清

儲存用。 

13 
液態氮桶 組 1 56,000 56,000 彭_經濟動物繁殖學實習、牧場實習、動物學實習等課程動物精液、

細胞與樣品儲存用。 

14 
3 尺垂直落地型無

菌無塵操作台 
組 1 78,500 78,500 彭_經濟動物繁殖學實習、牧場實習、動物學實習等課程細胞、精卵、

胚胎與微生物操作使用。 

15 
高解析實體顯微鏡 台 1 230,000 230,000 彭_經濟動物繁殖學實習、牧場實習、動物學實習等課程細卵子、精

子與胚胎操作與檢驗使用。 

16 
冷氣 台 1 62,000 62,000 彭_經濟動物繁殖學實習、牧場實習、動物學實習等課程使用，維持

實驗場域恆溫使用。 

17 
iSperm 智慧行動精

子分析系統 
台 1 60,000 60,000 彭_經濟動物繁殖學實習、牧場實習、動物學實習等課程動物精子檢

驗與分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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